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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基础教育办公室精细化管理要求，为进一

步规范会议内容和程序，提高办公室的会议质量和效率，建

立健全决策机制，提升管理水平，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会议要求：  

2.1 会议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召开，着眼于有效沟通、

解决问题、安排部署工作。  

2.2 会议应注重质量，提高效率。会前应做好充分准备，

做到充分沟通；对议而不决的事项提出解决原则与方法再召

开会议讨论通过。 

2.3 各类会议力求精短、高效，工作进展和安排应明确、

具体、量化，杜绝空谈和形式主义。  

2.4 讲求实效。会议议定的事项、布置的工作任务、提

出的办法措施，与会人员要按照职责分工传达、贯彻，落实，

并及时督办、总结进展情况和取得成果。   

2.5 严格会议纪律。会议主办部门应加强会议管理，做

好会议安排；与会人员应认真准备、准时参会，不得无故缺

席或临时指定他人代表，确因紧急事务需要请假的，须提前

向会议召集部门的主管领导请假，同时指定专人代为参会。  

2.6 会议遵守节约原则，严格执行《吉林大学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实施细则》等有关召开各类会议的规定要求，会议



杜绝使用条幅、背板、摆花、地毯等渲染气氛用品；杜绝公

车接送参会人员。 

第三条  本制度适用于办公室内各类工作会议和专业

会议，如党政联席会、行政办公会、专项会议、党务工作会、

学习讨论会、与校内外其他单位协调会等。  

第二章  会议种类及安排 

第四条  党政联席会  

4.1 党政联席会原则上每周召开一次，一般情况定于每

周的周三上午召开，根据工作情况调整具体时间。 

4.2 党政联席会出席人员为基础教育办公室党政领导班

子成员，1名业务行政秘书列席，负责做好会议服务及记录；

会议由主任或书记主持，班子成员因故不能出席时，需提前

向主任或书记请假。  

4.3 党政联席会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和通报有关基础教

育“三重一大”相关事项，重点通报需协调解决的重要工作，

讨论并形成决议或建议；提出近期工作安排和工作方案；会

议主持人安排部署整体工作并宣布议定事项。 

4.4 党政联席会召开前，各参会人应至少提前一天时间

将需审议议题和通报事项的电子版发至业务行政秘书邮箱，

由业务行政秘书负责汇总，形成会议材料，并递交领导班子

成员审阅。 

4.5 党政联席会由业务行政秘书负责组织和记录，议定

事项形成《基础教育办公室党政联席会议纪要》，由业务行

政秘书起草，由主任和书记审核并签发，同时上报主管校领



导审阅。  

第五条  行政办公会 

5.1 行政办公会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由主任根据需要

决定召开。  

5.2 行政办公会研究决定的重大事项，主要内容：研究

审议基础教育办公室中长期规划、年度计划，审批重大项目、

重大改革方案、对外合作办学和对外协调综合事宜。  

5.3 行政办公会参加范围为：办公室领导班子成员；根

据会议议题，办公室相关秘书；主任主持会议。 

5.4 行政办公会议定事项形成《基础教育办公室行政办

公会议纪要》，由业务行政秘书根据会议记录起草，报主任

签发。  

5.5 行政办公会讨论的有关文件原则上会前要送达领导

班子成员审阅。  

第六条  业务专项会议  

6.1 业务专项会议是各业务部门根据业务工作部署和要

求，按照工作分工或受办公室领导委托，就专项工作召开的

办公会议。 专项会议由主任或副主任召集和主持，也可由各

业务部门负责人召集主持，专项工作有关人员参加。  

6.2 业务专项会议由主办部门负责组织和记录，会议议

定事项形成《专项会议纪要》，由主办部门起草，报主任或

分管领导签发。  

6.3 业务专项会议如使用办公室会议室，需提前告知业

务行政秘书；如需租用其他会议场地，按照使用场租费相关



管理规定程序办理。 

6.4 重要业务工作会议要注意留存会议资料、照片以及

会议录音。 

第七条  党务工作会 

7.1 党务工作会由党委组织召开，党委书记或副书记主

持会议。 

7.2 党务工作会根据党务工作实际需要召开，主要内容

为传达部署学校党委的工作要求，研究制定附属学校党委的

工作方案，形成党委党务工作的决议、建议等工作。 

7.3 党务工作会由党务秘书负责记录。 

第八条  党支部学习讨论会 

8.1 党支部学习讨论会原则上每月召开一次，一般情况

定于每月的月初召开，具体召开时间根据工作情况确定。 

8.2 党支部学习讨论会由党支部书记主持,办公室全体

中共党员参加会议，非中共党员自愿参加。 

8.3 党支部学习讨论会主要内容:学习党的知识，提高党

员政治素质，每次会议由党支部书记准备学习材料；研讨业

务工作发展，每次会议由一名人员确定一个学习题目，并组

织讲授。讲授人可为办公室全体人员、中小学幼儿园教职工

或外请专家。 

8.4 学习讨论会召开前，主讲人提前一天时间通报学习

内容及题目。 

8.5 会后由主讲人整理学习资料，送交业务行政秘书负

责建立学习档案。  



第九条  与校内外其他单位协调会 

9.1 根据办公室工作职责及业务的实际需要，必要时与

校内外其他单位召开协调会议。 

9.2 办公室为工作主管单位或主要负责单位、牵头单位

的情况下，由办公室组织召开协调会。协调会议由有关秘书

负责会务工作，做好会议通知、材料印刷、会议签到、会场

服务及新闻报道等工作。 

9.3 协调会议如使用办公室会议室，需提前告知业务行

政秘书；如需租用其他会议场地，按照使用场租费相关管理

规定程序办理。 

9.4 协调会议由相关秘书负责记录，会议议定事项形成

《会议纪要》，由主办部门起草，并报参会各单位会签。  

第三章  会议准备 

第十条  会议通知  

10.1已确定时间的例行会议，无调整的，不再另行通知，

由会议主办人直接通知参会人员；  

10.2按“谁主办，谁通知”的原则进行会议通知：  

（1）党政联席会、行政办公会由业务行政秘书负责通

知；党务工作会由党务秘书负责通知；党支部学习讨论会由

党支部书记负责通知。 

（2）专项业务会议、协调会议由主办部门负责通知；  

（3）其它主办人认为应另行通知的情况。  

10.3会议通知期一般应提前一天以上，通知对象为与会

人和业务行政秘书； 



10.4会议通知形式一般为微信通知。但需对会议议题、

需准备的会议资料、会务安排等作特别说明的会议，应以短

信形式通知，并确认回复。  

第十一条  会议的其它准备工作 

11.1会议主办部门应提前准备好会议资料（如会议议程

议题、提案、汇报材料、计划草案、决议决定草案、与会人

应提交资料等）；落实并布置会场，准备好会议所需的各种

设施、用品等；    

11.2党政联席会、行政办公会及办公室全体会议由业务

行政秘书负责；党支部学习讨论会、专项业务会、协调会等

由主办部门负责；  

11.3各部门召开会议需用办公室会议室的，应提前告知

业务行政秘书。 

11.4如需租用其他会议场地，按照使用场租费相关管理

规定程序办理。 

第四章  会议记录 

第十二条  各类会议均应设专用记录本进行会议记录

并确定专人负责记录。 

第十三条  会议记录的一般规定  

13.1 以专用会议记录本做好会议的原始记录及会议考

勤记录，根据需要整理会议纪要；  

13.2 会议记录应尽量采用实录风格，确保记录的原始

性；    

13.3对会议已议决事项，应在原始记录中括号注明“议



决”字样；    

13.4 会议纪要应于会议召开后的三日内呈报主任审核

签名；  

13.5负责会议考勤记录，并报会议主持人核准；  

13.6做好会议纪要的日常归档、保管工作。  

第五章  会议跟进 

第十四条  会议决议、决策事项需要会后跟进落实的，

按照部门职责分工由主办部门跟进落实，会议主持人另有指

定的，由主持人指定。   

第十五条  会议跟进的依据以会议决议、纪要及会议原

始记录为准。  

第十六条  会议主办部门负责会议议定事项的督办和

催办，定期检查会议决议、纪要及会议记录及落实情况，并

将督办和催办情况报告会议主持人。  

第六章  会议的保密 

第十七条  与会人员要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得将会议

内容、讨论的有关情况向外泄露。  

第十八条  会议议决事项，应严格保密，除按规定履行

职责需要外，与会人员不得外传会议讨论和议决情况。  

第十九条  故意泄漏、传播会议有关情况的，视负面影

响的大小做出相应处罚。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业务行政秘书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制度由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生效，自



颁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1. 党政联席会审议议题表 

      2. 党政联席会通报事项表 

3. 党政联席会议纪要封皮 



吉林大学基础教育办公室     年第    次 

党政联席会议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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